
附件2：

申报认定工作程序

一、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创新人才（自然科学领域）项目流程

（一）个人申报

凡符合认定条件的，个人自愿申报，通过贵州科技大脑（以下简称“科技大脑”，网址：https://xmgl.kjt.guizhou.gov.cn/#/home）进行网上申报。

（二）用人单位认定推荐

（1）用人单位履行管理主体责任，依据引才认定条件对引进人才进行自主认定，对人才是否契合我省发展需求进行论证，对引进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认定材料真实性负责。对经认定拟推荐的人才在本单位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或有异议但不影响认定的引进人才，由用人单位在线完成推荐。

（2）用人单位需下载申报书签章页，完成签章后扫描上传至管理系统，同时将认定推荐情况加盖公章扫描上传至管理系统。认定推荐情况需对单位认定过程、推荐人选符合条件情况和公示情况进行说明，明确对引进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认定材料真实性负责。

（3）对不满足本通知所述申报基本条件，但用人单位自主认定具备相当业绩成果的拔尖人才、优秀青年人才，用人单位应作出说明并提供佐证材料。

（三）主管部门把关

（1）市（州）科技管理部门对本市（州）、辖区所属县（市、区、特区）两级用人单位和辖区内地方高校医院科研院所人才项目申报材料进行把关，经本地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在线推送至省科技厅。

（2）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分别对省属高校、省属医院推荐的人才项目申报材料进行把关，经研究同意后，在线推送至省科技厅。省委军民融合办对国防军工领域中央在黔单位推荐的人才项目申报材料进行把关，经研究同意后，在线推送至省科技厅。
（3）省属科研院所、其他中央在黔单位推荐的人才项目申报材料，由本单位把关，经本单位党委（党组）研究同意后，直接在线推送省科技厅。
（4）主管部门应认真履行申报材料把关责任，确保推荐的项目符合要求，并及时完成推送。对符合申报条件及要求的申报项目，主管部门不得拒绝推送；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及要求的申报项目，主管部门应说明理由，并及时反馈给申报人。主管部门不需要对推荐的申报资料盖章，但需对把关情况和审议情况进行说明，加盖公章后，连同推荐汇总表一并上传至管理系统。

（四）省科技厅审核

省科技厅对人才引进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时可委托省外专家对引进人才的业绩成果、创新能力等进行评估，经审核提出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创新人才引进项目（自然科学领域）入选名单，并将名单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审批。

二、企业科技创新人才项目流程
（一）个人申报

凡符合认定条件的，个人自愿申报，通过“科技大脑”（网址：https://xmgl.kjt.guizhou.gov.cn/#/home）进行网上申报。

（二）用人单位认定推荐

（1）用人单位履行管理主体责任，依据引才认定条件对引进人才进行自主认定，对人才是否契合我省发展需求进行论证，对引进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认定材料真实性负责。对经认定拟推荐的人才在本单位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或有异议但不影响认定的引进人才，由用人单位在线完成推荐。

（2）用人单位需下载申报书签章页，完成签章后扫描上传至管理系统，同时将认定推荐情况加盖公章扫描上传至管理系统。认定推荐情况需对单位认定过程、推荐人选符合条件情况和公示情况进行说明，明确对引进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认定材料真实性负责。

（三）主管部门把关

（1）市（州）科技管理部门对本市（州）、辖区所属县（市、区、特区）两级用人单位和辖区内企业科技创新人才项目申报材料进行把关，经本地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在线推送至省科技厅。
（2）省国资委对其管理的省属国有企业推荐的人才项目申报材料进行把关，经研究同意后，在线推送至省科技厅。省委军民融合办对国防军工领域中央在黔企业推荐的人才项目申报材料报进行把关，经研究同意后，在线推送至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对其管理的金融系统国有企业推荐的人才项目申报材料进行把关，经研究同意后，在线推送至省科技厅。
（3）中央其它在黔企业人才引进项目申报材料，由本单位把关，经本单位党委（党组）研究同意后，直接在线推送至省科技厅。
（4）主管部门应认真履行材料把关责任，确保推荐的项目符合要求，并及时完成推送。对符合申报条件及要求的申报项目，主管部门不得拒绝推送；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及要求的申报项目，主管部门应说明理由，并及时反馈给申报人。主管部门不需要对推荐的申报资料盖章，但需对把关情况进行说明，加盖公章后，连同推荐汇总表一并上传管理系统。

（四）省科技厅审核

省科技厅对人才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时可委托省外专家对引进人才的业绩成果、创新能力等进行评估，经审核提出企业科技创新人才项目入选名单，并将入选名单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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